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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５２２６《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分为以下部分：

———第１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第６部分：建设机械技术条件；

———第７部分：工业机器人技术条件；

———第１１部分：电压高于１０００Ｖａ．ｃ．或１５００Ｖｄ．ｃ．但不超过３６ｋＶ的高压设备的技术条件；

———第３１部分：缝纫机、缝制单元和缝制系统的特殊安全和ＥＭＣ要求；

———第３２部分：起重机械技术条件；

———第３３部分：半导体设备技术条件；

———第３４部分：机床技术条件；

……

本部分为ＧＢ／Ｔ５２２６的第３４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工业机械电气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３１）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北京机床研究所有限公司、浙江省机电产品质量检测所、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研究院、浙江凯达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山东莱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广东今科机床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黄祖广、杜量、薛瑞娟、陈建明、黄麟、李志宏、何宇军、蒋峥、王江东、李国学、

任壮喜、胡进方、邝锦富、张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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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３４部分：机床技术条件

１　范围

ＧＢ／Ｔ５２２６的本部分规定了机床电气设备及系统（简称“电气设备”）安全与验收的技术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机床电气设备及系统。

注１：本部分所指的机床电气设备及系统一般包括金属切削机床、木工机床、锻压机床等的电气设备及系统。

下面给出了机床的示例，但不限于所给出的示例：

ａ）　车床（包括：没有数控系统或带有限功能数控系统的手工操作的车床、数控机床、数控车床和车削中心、单

或多主轴自动车床）；

ｂ）　铣床（包括：镗床）；

ｃ）　加工中心；

ｄ）　刨床；

ｅ）　钻床；

ｆ）　磨床；

ｇ）　齿轮加工机床；

ｈ）　激光加工机床；

ｉ）　电加工机床（不包括放电电路部分）；

ｊ）　冷金属锯切机床；

ｋ）　剪板机床；

ｌ）　液压折弯机床；

ｍ）　液压、气动压力机床；

ｎ）　将电能直接作为工具的电路应不在本部分范围之内。

注２：本部分所指的电气设备包括机床电气设备、电子设备和可编程序电子设备，系统包括电气控制系统和数字控

制系统（数控系统）。

注３：本部分所述的电气设备及系统是从机床电气设备的电源引入处开始的。

注４：本部分适用的电气设备及系统及其部件，其标称电压不超过 ＡＣ１０００Ｖ 或ＤＣ１５００Ｖ，额定频率不超过

２００Ｈｚ。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７５５—２００８　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ＩＥＣ６００３４１：２００４，ＩＤＴ）

ＧＢ／Ｔ４０２６—２０１９　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设备端子、导体终端和导体的标识

（ＩＥＣ６０４４５：２０１７，ＩＤＴ）

ＧＢ／Ｔ４２０５—２０１０　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操作规则（ＩＥＣ６０４４７：２００４，ＩＤＴ）

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１部分：通用技术条件（ＩＥＣ６０２０４１：

２０１６，ＩＤＴ）

ＧＢ／Ｔ１２６６８．５０１—２０１３　调速电气传动　第５１部分：安全要求　电气、热和能量（ＩＥＣ６１８００５

１：２００７，ＩＤ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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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１５９６９．２—２００８　可编程序控制器　第２部分：设备要求和测试（ＩＥＣ６１１３１２：２００７，ＩＤＴ）

ＧＢ／Ｔ１５９６９．６—２０１５　可编程序控制器　第６部分：功能安全（ＩＥＣ６１１３１６：２０１２，ＩＤＴ）

ＧＢ／Ｔ１６８５５．１—２０１８　机械安全　控制系统安全相关部件　第１部分：设计通则（ＩＳＯ１３８４９１：

２０１５，ＩＤＴ）

ＧＢ／Ｔ１６９３５．１—２００８　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１部分：原理、要求和试验（ＩＥＣ６０６６４１：

２００７，ＩＤＴ）

ＧＢ／Ｔ１８２１６（所有部分）　交流１０００Ｖ和１５００直流Ｖ以下低压配电系统电气安全　防护设施

的试验、测量或监控设备

ＧＢ／Ｔ１８７５９．３—２００９　机械电气设备　开放式数控系统　第３部分：总线接口与通信协议

ＧＢ／Ｔ１９６６０—２００５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机床数值控制　坐标系和运动命名（ＩＳＯ８４１：

２００１，ＩＤＴ）

ＧＢ／Ｔ２０４３８．１—２０１７　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的功能安全　第１部分：一般要求

（ＩＥＣ６１５０８１：２０１０，ＩＤＴ）

ＧＢ／Ｔ２２６６３—２００８　工业机械电气设备　电磁兼容　机床抗扰度要求

ＧＢ／Ｔ２３７１２—２００９　工业机械电气设备　电磁兼容　机床发射限值

ＧＢ／Ｔ２４３４０—２００９　工业机械电气图用图形符号

ＧＢ／Ｔ２４３４１—２００９　工业机械电气设备　电路图、图解和表的绘制

ＧＢ／Ｔ２６６７５—２０１１　机床电气、电子和可编程电子控制系统　绝缘电阻试验规范

ＧＢ／Ｔ２６６７６—２０１１　机床电气、电子和可编程电子控制系统　耐压试验规范

ＧＢ２８５２６—２０１２　机械电气安全　安全相关电气、电子和可编程电子控制系统的功能安全

（ＩＥＣ６２０６１：２００５，ＩＤＴ）

ＧＢ／Ｔ２９４８２．１—２０１３　工业机械数字控制系统　第１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ＩＳＯ２８０６：１９９４　工业自动化系统　机床数字控制　词汇（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Ｎｕ

ｍｅ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３　术语和定义、缩略语

３．１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１

机床　犿犪犮犺犻狀犲狋狅狅犾

非手提式操作的机械，由外部电源驱动及电气／电子系统控制与操作，用于加工固态材料产品。

示例：包括车削、铣削、磨削、钻削、齿轮切削及其他机械加工等有切屑的切削加工，也包括诸如弯曲、锻压等无切屑

的成形加工。

注１：机床通常包含电源、电气和电子部件用以驱动和控制一个或多个动力系统实现元件或部件的运动。

注２：改写ＧＢ／Ｔ２３７１２—２００９，定义３．１。

３．１．２

数值控制　狀狌犿犲狉犻犮犪犾犮狅狀狋狉狅犾

数控

用数值数据的控制装置，在运行过程中不断地引入数值数据，从而对某一生产过程实现自动控制。

［ＩＳＯ２８０６：１９９４，定义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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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

性能等级　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犾犲狏犲犾

用于规定控制系统安全相关部件在预期条件下执行安全功能的离散等级。

［ＧＢ／Ｔ１６８５５．１—２０１８，定义３．１．２３］

３．１．４

安全完整性等级　狊犪犳犲狋狔犻狀狋犲犵狉犻狋狔犾犲狏犲犾

一种离散的等级（三种可能的等级之一），对应安全完整性值的范围。在这里，安全完整性等级３是

最高的，安全完整性等级１是最低的。

［ＧＢ２８５２６—２０１２，定义３．２．２３］

３．２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ＡＣ：交流电（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ｎｇ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ＮＣ：计算机数控（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ｚｅ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Ｃ：直流电（Ｄｉｒｅｃｔ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ＭＣ：电磁兼容性（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Ｏ：输入／输出（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ＭＴ：机床（ＭａｃｈｉｎｅＴｏｏｌ）

ＮＣ：数值控制，数控（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ＥＬＶ：保护特低电压（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ＥｘｔｒａＬｏｗＶｏｌｔａｇｅ）

ＰＬ：性能等级（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Ｌｅｖｅｌ）

ＳＩＬ：安全完整性等级（Ｓａｆｅｔｙ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Ｌｅｖｅｌ）

４　基本要求

４．１　一般原则

机床电气设备及系统安全的一般原则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４．１的规定。

机床数控系统的安全要求见附录Ａ。

４．２　电气设备的选择

４．２．１　概述

电气设备和器件应：

ａ）　适合于他们预期的用途；

ｂ）　按供方说明书要求使用；

ｃ）　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有关规定。

４．２．２　开关设备

开关设备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４．２．２的规定。

４．３　电源

电源的设计运行条件、交流电源、直流电源、专用电源系统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４．３的

规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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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实际工作环境和运行条件

４．４．１　概述

电气设备应适用于其预期使用的实际环境和运行条件。当实际环境和运行条件与下文规定范围不

符时，供方需和用户达成必要的协议。

４．４．２　电磁兼容性（犈犕犆）

电气设备产生的电磁骚扰不应超过其预期使用场合允许的水平。设备对电磁骚扰应有足够的抗扰

度水平，以保证电气设备在预期使用环境中可以正确运行。

电气设备按ＧＢ／Ｔ２２６６３—２００８及ＧＢ／Ｔ２３７１２—２００９的规定进行抗扰度和／或发射试验，满足下

列条件的除外：

ａ）　在相关产品标准或通用标准（无产品标准时）规定的预期ＥＭＣ环境中，采用的装置或元件符

合ＥＭＣ要求；

ｂ）　电气安装和布线符合装置和元件供方的要求（电缆、屏蔽、接地等）或已采取降低电磁影响的有

效措施见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４．４．２。

４．４．３　环境空气温度

电气设备应能在预期环境空气温度中正常工作。所有电气设备的最低要求是在外壳（柜、箱或盒）

的外部环境空气温度为５℃～４０℃范围内正常工作。

机床制造商可根据机床电气设备的使用环境规定使用的最低或最高环境空气温度。

４．４．４　湿度

电气设备使用的湿度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４．４．４的规定。

４．４．５　海拔

电气设备使用的海拔要求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４．４．５的规定。

４．４．６　污染

电气设备的污染防护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４．４．６的规定。

４．４．７　离子和非离子辐射

当电气设备受到微波、紫外线、激光、Ｘ射线辐射时，应采取附加措施，以避免误动作和加速绝缘的

老化。

４．４．８　振动、冲击和碰撞

应通过选择合适的设备，将他们远离振源安装或采取附加措施，以防止（由机械设备及其他有关设

备产生或实际环境引起的）振动、冲击和碰撞的不良影响。

４．５　运输和存放

电气设备应通过设计或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保障能经受在－２５℃ ～５５℃的温度范围内运输

和存放，并能经受温度高达７０℃、时间不超过２４ｈ的短期运输和存放。应采取防潮、防振和抗冲击措

施，避免损坏电气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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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低温下易损坏的电气设备包括ＰＶＣ绝缘电缆。

４．６　设备搬运

当运输需要与主机分开或独立于机床的重大电气设备，应提供合适手段供起重机或类似设备操作。

５　引入电源线端接法和切断开关

５．１　引入电源线端接法

把电气设备连接到单一电源上。当一台机床需要几个电气柜（箱）时，电源线连接到其中一个电气

柜（箱）的主电源开关，而当其他电气柜（箱）需要电源时，应由该电气柜（箱）的主电源开关引入。

如需要使用其他电压或电源系统来满足电气设备的某些部分，包括电子设备、电磁离合器的供电需

求，这些电源宜尽可能通过机床电气设备组成部分的器件，包括变压器、整流器、换能器供电。

除非电气设备采用插头／插座直接连接电源处，否则电源线应直接连到电源切断开关的电源端

子上。

使用中线时应在电气设备的安装图和电路图上表示清楚，标记符号 Ｎ，并应为中线提供单用绝缘

端子。

在电气设备内部，中线（Ｎ）和保护联结电路（ＰＥ）之间不应相连。

引入电源连接端子均应按ＧＢ／Ｔ４０２６—２０１９中规定进行清晰的标识。

５．２　连接外部保护导线（体）的端子

连接外部保护导线（体）的端子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５．２的规定。

５．３　电源切断（隔离）开关

５．３．１　概述

机床电气设备应安装电气切断（隔离）开关。

５．３．２　型式

电源切断（隔离）开关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５．３．２的规定。

５．３．３　技术要求

按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５．３．３的规定。

５．３．４　电源切断开关的操作装置

电源切断开关的操作装置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５．３．４的规定。

５．３．５　例外电路

例外电路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５．３．５的规定。

５．４　防止意外起动的去除动力装置

防止意外起动的去除动力装置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５．４的规定。

５．５　隔离电气设备的装置

隔离电气设备的装置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５．５的规定。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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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对未经允许、疏忽和错误连接的防护

对未经允许、疏忽和错误连接的防护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５．６的规定。

６　电击防护

电气设备应具备保护人们免受电击的能力，分为基本防护和故障防护。

电击的基本防护包括用外壳作防护、用绝缘物防护带电体、残余电压的防护、用遮拦的防护、置于伸

臂以外的防护或用阻挡物的防护。

故障防护包括出现触摸电压的防护（采用Ⅱ类设备或等效绝缘、采用电气隔离）及用自动切断电源

的防护。

另外，还可采用ＰＥＬＶ（保护特低电压）进行电击防护。

以上所述电气设备的电击防护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第６章的规定。

７　电气设备的保护

电气设备的保护主要包括：由短路引起的过电流保护、电动机过热保护（过载保护、过流保护、超温

保护、限流保护）、异常温度保护（防护）、对电源中断或电压降落随后复原的保护、电动机的超速保护、附

加接地故障／残余电流保护、相序保护、闪电和开关浪涌引起的过电压保护以及短路电流定额的确定。

以上所述电气设备的保护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第７章的规定。

８　等电位联结

等电位联结分为保护联结（保护接地）和功能联结（功能接地）。

保护联结为保护人员防止电击及故障防护的基本措施。

功能联结为降低绝缘失效影响机床运行、降低敏感电气设备受电骚扰影响机床运行及降低可能会

损坏电气设备的闪电感应电流等所采取的防护措施。

通常的功能联结可由连接到保护电路来实现。

对于电气设备的适当功能，对保护联结电路的骚扰水平不是足够低的场合，应使用单独的导线分别

用于保护联结和功能联结。

等电位联结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第８章的规定。

应将机床的床身、控制柜连接到保护联结电路，以保证保护联结电路的连续性。

９　控制电路和控制功能

９．１　控制电路

９．１．１　控制电路电源

控制电路电源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９．１．１的规定。

９．１．２　控制电路电压

控制电压标称值应与控制电路的正确运行协调一致。

ＡＣ控制电路的标称电压不宜超过：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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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２３０Ｖ，适用于标称频率５０Ｈｚ的电路；

ｂ）　２７７Ｖ，适用于标称频率６０Ｈｚ的电路。

ＤＣ控制电路的标称电压不宜超过２２０Ｖ为宜。

控制电路的电压应是下列一种或多种：

ａ）　６Ｖ／２４Ｖ／４８Ｖ／１００Ｖ／１１０Ｖ／１２０Ｖ／２００Ｖ／２２０Ｖ／２３０Ｖ（ＡＣ）；

ｂ）　５Ｖ／６Ｖ／１２Ｖ／２４Ｖ／４８Ｖ／１１０Ｖ／２２０Ｖ（ＤＣ）。

９．１．３　保护

控制电路保护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９．１．３的规定。

每台交流电动机应分别装设相间短路保护。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数台交流电动机可以共用一

套短路保护电器：

ａ）　允许无选择切断时，总设计电流不应超过２０Ａ；

ｂ）　应同时起停的一组电动机，如不同时切断将危及人身安全或不能满足工艺要求时。

９．２　控制功能

控制功能包括停止功能类别、操作（安全功能和／保护措施、起动、停止、紧急操作、无线控制系统）。

机床的控制功能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９．２的规定。

９．３　联锁保护

联锁保护包括联锁安全防护装置的复位、超过行程限值、辅助功能的工作、不同工作和相反运动间

的联锁、反接制动、安全功能和／或安全防护措施暂停。

联锁保护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９．３的规定。

９．４　失效情况的控制功能

失效情况的控制功能包括一般要求、失效情况下减低风险的措施、控制电路故障的防护，应符合

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９．４的规定。

９．５　机床电气设备／系统功能安全

功能安全（参见附录Ｂ）为机床整体安全的一部分，取决于电气设备或系统执行安全功能的能力。

安全有关部件执行安全功能的能力通过性能等级（ＰＬ）来表示。

在ＧＢ２８５２６—２０１２和ＧＢ／Ｔ２０４３８．１—２０１７中，安全控制系统执行安全功能的能力通过安全完整

性等级（ＳＩＬ）体现，性能等级ＰＬ和安全完整性等级ＳＩＬ之间的关系见表１。

确定所需的性能等级 （ＰＬ）见ＧＢ／Ｔ１６８５５．１—２０１８的附录Ａ。

实现功能安全的进一步信息见 ＧＢ２８５２６—２０１２、ＧＢ／Ｔ２０４３８．１—２０１７及ＧＢ／Ｔ１５９６９．６—２０１５。

表１　犛犐犔和犘犔

安全完整性等级ＳＩＬ

（按ＧＢ／Ｔ２０４３８．１—２０１７或ＧＢ２８５２６—２０１２提供信息）

连续操作模式

每小时危险

失效概率 （１／ｈ）
性能等级ＰＬ

— ≥１０
－５
～＜１０

－４ ａ

ＳＩＬ１ ≥３×１０
－６
～＜１０

－５ ｂ

ＳＩＬ１ ≥１０
－６
～＜３×１０

－６ ｃ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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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安全完整性等级ＳＩＬ

（按ＧＢ／Ｔ２０４３８．１—２０１７或ＧＢ２８５２６—２０１２提供信息）

连续操作模式

每小时危险

失效概率 （１／ｈ）
性能等级ＰＬ

ＳＩＬ２ ≥１０
－７
～＜１０

－６ ｄ

ＳＩＬ３ ≥１０
－８
～＜１０

－７ ｅ

１０　操作板和安装在机械上的控制器件

尽可能合适选择、安装和标识或安装操作板的控制器件，包括体现人类工效学、位置和安装、防护、

位置传感器、便携式和悬挂控制站。

操作板和安装在机械上的控制器件主要包括操动器、指示灯和显示器、光标按钮、旋动控制器件、急

停器件、紧急断开器件、使能控制器件。

以上所述的操作板和安装在机械上的控制器件均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第１０章的规定。

１１　控制设备的位置、安装和电柜

控制设备的位置、安装和电柜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第１１章的规定。

１２　导线和电缆

导线和电缆包括选择的一般要求、导线、绝缘、正常工作时的载流容量、导线和电缆的电压降、软电

缆及汇流线（汇流排和汇流环），均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第１２章的规定。

１３　配线技术

配线技术包括连接和布线、导线的标识、电柜内配线、电柜外配线、管道（接线盒与其他线盒），均应

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第１３章的规定。

１４　电动机及有关设备

电动机及有关设备包括一般要求、电动机外壳、电动机尺寸、电动机安装隔间、电动机的选择依据、

机械制动用保护器件，均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第１４章的规定。

１５　插座和照明

插座和照明包括附件用插座、机械和电气设备的局部照明，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第１５章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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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标记、警告标志和参照代号

标记、警告标志和参照代号包括一般要求、警告标志（电击危险、热表面危险）、功能识别、电气设备

外壳的标记及参照代号，均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第１６章的规定。

１７　技术文件

１７．１　概述

应提供必要的信息（资料），以识别、运输、安装、使用、维护、报废和处置机床电气设备。

机床电气图用图形符号应按ＧＢ／Ｔ２４３４０—２００９的规定选用。

机床电气图中电气部件的参照代号应按ＧＢ／Ｔ２４３４１—２００９选用。

机床电气图、图解和表绘制应符合ＧＢ／Ｔ２４３４１—２００９的规定。

注１：电气设备技术文件一般以纸质文件形式提供，如能得到电子版或互联网形式的说明书通常会更有益处。

注２：在我国使用的机床，其电气设备及系统应具有中文形式的说明书。

１７．２　有关电气设备的资料（信息）

电气设备应提供下列资料（信息）：

ａ）　当提供多个文件时，应为整体机床电气设备提供一个主要文件，同时列出与电气设备相关的补

充文件。

ｂ）　电气设备的标识见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１６．４。

ｃ）　安装和配置资料（信息）包括：

１）　电气设备的配置和安装的描述及其与电源和其他源的连接；

２）　各引入电源、电气设备短路电流额定值；

３）　额定电压!相数和频率（ＡＣ），配电系统形式 （ＴＴ，ＴＮ，ＩＴ）和各引入电源满载电流；

４）　对于各引入电源的任何附加电源要求；

示例１：最大电源阻抗、漏电流。

５）　移动和维护电气设备要求的空间；

６）　确保不损害冷却布局的安装要求；

７）　适当时，照明、振动、ＥＭＣ环境和大气污染等的环境限制；

８）　适当时，峰值起动电流和允许的电压降等的功能限制；

９）　对于涉及电磁兼容性的电气设备的安装应采取的预防措施。

ｄ）　在机械邻近区域（２．５ｍ以内），可同时接近的外部可导电部分的连接说明，例如下列保护联结

电路：

１）　金属管；

２）　防护栏；

３）　梯子；

４）　扶手。

ｅ）　功能和操作资料（信息），适用时包括：

１）　数控机床加工程序如果使用了辅助功能代码 Ｍ，应提供辅助功能代码 Ｍ的功能菜单和功

能说明；

２）　数控机床加工程序如果使用了宏功能参数表和／或设定值，应提供宏功能参数的功能

说明；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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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１：“功能菜单”是典型工件的加工程序的列表（ＣＮＣ）。

注２：“辅助功能代码 Ｍ”是ＮＣ起动机床或数控系统辅助功能指令。

注３：宏程序是机床数控系统加工程序中使用的子程序，能处理参数。

３）　电气设备的结构概略图；

示例２：结构图或概略图。

４）　如需预期使用时，编程或配置的步骤；

５）　意外停止后重新起动的程序；

６）　操作顺序。

ｆ）　电气设备的维护信息，适当时包括：

１）　功能测试的频次和方法；

２）　有关安全维护程序的说明，以及需要时暂停安全功能的场合和／或保护措施程序的说明见

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９．３．６；

３）　有关调整、修理和预防性维护的频次及方法的指南；

４）　用于替换的电气零部件互连在电路图和／或互连图的说明；

５）　所需专用装置或工具的信息；

６）　备件信息；

７）　有关可能的剩余风险的信息，是否需要任何特殊培训的指导和任何必要的个人防护设备

的规范；

８）　如适用，仅熟练人员和受过训练人员才能使用的钥匙和工具的说明；

９）　设定（ＤＩＰ双列直插式封装开关，可编程参数值等）；

１０）　修理或修改后，确认有关安全控制功能，以及必要时定期测试的资料（信息），如适当。

ｇ）　适宜时，包括尺寸、重量、环境条件及可能的老化等限制搬运、运输和储存的信息。

ｈ）　正确拆卸和处理部件，包括回收或处置的信息。

１８　验证

１８．１　概述

机床及机床电气设备的验证范围应在机床电气设备／系统的产品标准中规定。如果尚无该机床专

用的电气产品标准，验证项目应包括ａ）、ｂ）、ｃ）、ｈ）和ｉ），同时可在ｄ）、ｅ）、ｆ）、ｇ）、ｊ）和ｋ）中选一项或多项

进行：

ａ）　验证电气设备与技术文件的一致性；

ｂ）　验证保护联结电路连续性见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１８．２．２的试验１；

ｃ）　若通过自动切断电源进行间接接触的防护，对于自动切断电源适用条件应按ＧＢ／Ｔ５２２６．１—

２０１９中１８．２进行验证；

ｄ）　绝缘电阻试验见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１８．３；

ｅ）　耐压试验见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１８．４；

ｆ）　残余电压试验见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１８．５；

ｇ）　满足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１８．６要求的验证；

ｈ）　功能试验见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１８．６；

ｉ）　目视检验见１８．８；

ｊ）　空运转试验见１８．９；

ｋ）　负载试验见１８．１０。

当进行验证试验时，宜按上述顺序（但不限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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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电气设备改进后，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１８．７的规定。

验证测量，测量器具及设备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２１６（所有部分）的规定。

验证的结果应形成验证（检验与试验）文件。

１８．２　用自动切断电源作保护条件的验证

用自动切断电源作保护条件的验证除按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１８．２的规定外，还应满足下列补充

要求：

通过按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１８．２．２测得并经过计算的保护联结电路的电阻犚ＰＥ应不大于０．１Ω，

犚ＰＥ按式（１）计算。

犚ＰＥ ≤
５０

犐ａ（５ｓ）
……………………（１）

　　式中：

犚ＰＥ ———机械上外部保护接地端子和设备的任何处之间的保护联结电路的电阻或是同时可触及

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和（或）外部可导电部分之间的保护联结电路的电阻，单位为欧姆（Ω）；

犐ａ（５ｓ）———保护器件的小于或等于５ｓ动作电流，单位为安培（Ａ）。

注１：辅助保护联结被认为是对防护间接接触的补充。

注２：辅助保护联结可以包括整个装置、部分装置、设备零件或配置。

注３：保护器件的动作电流参见附录Ｃ。

１８．３　绝缘电阻试验

绝缘电阻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１８．３的规定，试验方法按ＧＢ／Ｔ２６６７５—２０１１进行试验。

１８．４　耐压试验

耐压试验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１８．４的规定，试验方法按ＧＢ／Ｔ２６６７６—２０１１进行试验。

１８．５　残余电压的防护

残余电压的保护试验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１８．５的规定。

１８．６　功能试验

功能试验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１８．６的规定。

１８．７　重复试验

重复试验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１８．７的规定。

１８．８　目视检验

机床电气设备及系统应进行下列目视检验验证：

ａ）　技术文件是否齐全；

ｂ）　元器件的代号是否与电路图上的代号一致；

ｃ）　元器件的安装是否正确和牢靠；

ｄ）　各个接线端头是否连接牢靠；

ｅ）　各种标记是否正确、齐全；

ｆ）　电路导线的绝缘颜色是否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第１３章的规定；

ｇ）　总电源开关断开后，所有外露的、电压高于５０Ｖ的带电部分是否采用绝缘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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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过载保护装置的正确选择和调整；

ｉ）　电气柜外壳防护是否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６．２．１的规定；

ｊ）　急停装置使用是否方便；

ｋ）　各个按钮、信号灯罩和光标按钮的颜色是否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１０．２及１０．３的规定；

ｌ）　接触器的开关容量是否大于负载的额定电流；

ｍ）　电缆的选择、电缆的敷设是否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第１２章及第１３章的规定，接线端

头／电缆芯是否受到应力影响，敷设电缆处是否有毛刺或锋利的边缘。

１８．９　空运转试验

机床的电气设备应通过空运转试验进行验证：

ａ）　机床电气设备的正常工作；

ｂ）　动作顺序正常；

ｃ）　功能完整和正确，每个安全保护措施有效可靠，包括保护联锁、急停、使能装置。

每台机床都应进行空运转试验。

注：空运行为不装工件及刀具，只是让机床按照试验程序运行，以验证机床动作或程序的正确性。

１８．１０　负载试验

在样机试验和型式试验时，应进行负载试验。

机床电气设备应在制造厂商规定的机床负载条件下，连续运转到稳定温度，以验证安全联锁，转动

报警及过热保护等相关功能操作的安全性。

验证所有的电气设备的温度（温升），不应超过任何组件规定的温度（温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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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机床数控系统的安全

犃．１　概述

机床数控系统（简称“数控系统”）主要由数字控制器（数控装置）、驱动装置（驱动器／驱动单元与伺

服电动机）、ＰＬＣ、接口 ［输入／输出（Ｉ／Ｏ）接口、人机接口］与通信、传感器及相应软件等组成。

数控系统的功能定义见ＩＳＯ２８０６：１９９４。

坐标轴及运动方向见ＧＢ／Ｔ１９６６０—２００５。

ＧＢ／Ｔ１２６６８．５０１—２０１３适用于数控系统中的控制装置，ＧＢ／Ｔ７５５—２００８ 适用于电动机，

ＧＢ／Ｔ１５９６９．２—２００８适用于ＰＬＣ。

犃．２　功能

犃．２．１　数字犐／犗

数字Ｉ／Ｏ接口按ＧＢ／Ｔ１５９６９．２—２００８的有关内容进行设计和安装并满足有关安全要求。

犃．２．２　模拟犐／犗

模拟Ｉ／Ｏ接口按ＧＢ／Ｔ１５９６９．２—２００８的有关内容进行设计和安装并满足有关安全要求。

犃．２．３　通信接口

通信接口按ＧＢ／Ｔ１５９６９．２—２００８的有关内容进行设计和安装并满足有关安全要求，并适用于通

信接口和模块链接。

犃．２．４　现场总线接口

现场总线接口按ＧＢ／Ｔ１８７５９．３—２００９的有关内容进行设计和安装并满足有关安全要求。

犃．２．５　人机接口

控制面板按ＧＢ／Ｔ４２０５—２０１０的有关内容进行选择、安装、标识和编码。控制器件指示灯的颜色

按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第１０章的规定选用。

犃．２．６　外围设备

可插拔的外设单元宜进行验证。

外设与ＮＣ之间连接器的设计要防止错误连接。假如ＮＣ与外设之间的连接发生错误时，不会导

致损坏。

数控系统在与外设正确连接并识别后，在显示界面上予以提示。

假如通过外设对ＮＣ在线编程或修改操作模式，系统能够：

ａ）　修改后，ＮＣ能够提示明确的警告，“程序已在线修改，显示与系统实际存储的程序可能有所不

同，系统将在…ｍｓ之后强制中断，等等”；

３１

犌犅／犜５２２６．３４—２０２０



ｂ）　能够提供确认操作提示“是否确认保存本次更改？”或类似的提示信息；

ｃ）　通过制造商提供的存储介质，应能够对系统进行修复或者更新新的程序；

ｄ）　提供防止未经授权使用这些功能（硬件或软件，如钥匙开关，电子密码等）。

犃．２．７　数控系统自检及诊断

数控系统提供自检及诊断功能，应考虑下列功能：

ａ）　监控应用程序的措施；

示例１：看门狗。

ｂ）　存储器完整性检查的措施；

ｃ）　检查电源不超过由硬件设计所允许的电压和电流限制的方法；

ｄ）　监控数控系统的状态，包括报警提示及错误处理（即数字ＰＬＣ输出）。

远程输入／输出站失去供电或与ＮＣ正常通信丢失的情况下能发出报警，并转到预设的状态。

示例２：通过数字输出模块发出报警。

犃．３　电击、热和能量危险的防护

犃．３．１　概述

数控系统应具备防止电击、热和能量的危险的能力。

犃．３．２　故障条件

数控系统应有能力避免操作模式或顺序可能引起故障状态或组件失效从而导致危险，除非具有由

安装提供的其他措施能有效防止危险。在单一故障条件和正常情况下，应具备对热危险和电击的防护

能力。

犃．３．３　电击防护

犃．３．３．１　概述

数控系统的电击防护包括基本防护（直接触电防护）和故障防护（间接触电防护）。

按ＧＢ／Ｔ１２６６８．５０１—２０１３的规定应具有下列保护措施。

基本防护：

ａ）　带电部件的绝缘；

ｂ）　外壳和遮栏；

ｃ）　使用ＤＶＣＡ（界定电压等级Ａ）；

ｄ）　保护阻抗；

ｅ）　限制电压。

故障防护：

ａ）　带电部分和易接近的可导电部分之间的绝缘；

ｂ）　保护联接电路；

ｃ）　Ⅱ类保护。

考虑下列绝缘的影响：

ａ）　污染等级见Ａ．３．３．２；

ｂ）　过电压类别见Ａ．３．３．２；

ｃ）　电源接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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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绝缘电压；

ｅ）　绝缘的位置；

ｆ）　绝缘的类型；

ｇ）　有关绝缘的更多信息，见ＧＢ／Ｔ１６９３５．１—２００８。

犃．３．３．２　污染等级和过电压类别

数控组件没有保护外壳（即控制柜）应具有防护污染等级３。有保护外壳的ＮＣ组件应具有防护污

染等级２。有关污染等级更多信息见ＧＢ／Ｔ１６９３５．１—２００８。

过电压类别不低于过电压类别Ⅱ。

犃．３．４　热危险的防护

数控系统应具备热危险防护的能力。

按ＧＢ／Ｔ１２６６８．５０１—２０１３的规定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因高温着火的风险最小化；

ｂ）　绝缘材料；

ｃ）　外壳材料的可燃性；

ｄ）　内部材料及组件和外部组成部分的温度极限。

详细信息见ＧＢ／Ｔ１２６６８．５０１—２０１３。

犃．３．５　能量危险的防护

犃．３．５．１　电能的危险

数控系统宜考虑：

ａ）　数控组件的失效不应释放导致危险的能量。

ｂ）　在短时间内释放电能 （如短路）可能导致危险（如高温、火灾、物体的燃烧等）。

ｃ）　过压和瞬变应予以考虑。

ｄ）　电池可能引起危险，如电池的短路或过载可能引起火灾（或爆炸），故电池要采用适当的安全

措施。

ｅ）　电容器是储能组件。存储的能量不仅可能导致能量冲击，在某些情况下（如短路）也烧伤身体

或引起火灾，应采纳释放电路或其他保护措施。

ｆ）　电弧是一种能量危险形式，有电弧的情况应采用隔离和消弧措施。

犃．３．５．２　机械能危险

由于临界速度或扭振而引起机械故障会对操作人员造成危险。这些问题随着设备规格的增大而越

来越显著，这些问题均与应用场合相关。

示例：采用高电压ＰＤＳ会增加设备尺寸。

犃．４　电磁兼容性（犈犕犆）

数控系统的设计与制造应保证：

ａ）　系统不产生高于预期工作环境的电磁骚扰水平；

ｂ）　系统在其预期运行环境中对电磁骚扰具有抗扰度水平。

ＥＭＣ的试验与验证应由其制造商进行。对于机床制造商有关ＥＭＣ信息应由数控系统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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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数控系统的ＥＭＣ试验见ＧＢ／Ｔ２９４８２．１—２０１３。

犃．５　试验

数控系统的试验宜考虑：

ａ）　试验一般项目（但不限于）：

１）　气候环境试验，例如高温与低温、温度变化、湿度、盐雾试验等；

２）　机械环境试验，例如振动、冲击、自由跌落试验等；

３）　耐电源条件变化试验；

４）　其他环境条件，例如磁场、辐射等；

５）　功能试验；

６）　ＥＭＣ试验；

７）　电气安全方面的试验；

８）　可靠性试验见ＧＢ／Ｔ２９４８２．１—２０１３；

９）　数控系统具体的试验项目一般由数控系统制造商或数控系统制造商与用户商议确定。

ｂ）　试验通常可分为：

１）　型式试验：为某一设计对其一个或多个产品进行的试验，以表明该设计符合某些规范。

２）　常规试验：在制造期间或之后，对每个单独产品进行的试验，以确定其是否符合某些标

准。这种试验可能包括检查特征，如适当的标签、警告和其他安全方面。

３）　样品试验：从一批产品中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试验。

ｃ）　试验方法和试验程序，确定试验目的和试验项目后，制定试验计划（人员、试验配置、时间安排

等）。

ｄ）　试验报告，包括：

１）　试验项目名称；

２）　试验样品标识信息；

３）　日期、试验单位信息、操作人员、审核批准人员；

４）　试验方法、原理；

５）　试验设备标识信息及检定（校准）情况，如主要仪器、仪表型号和精度等级等；

６）　试验条件记录；

７）　试验结果数据、图表，简要列出数据分析处理过程及所用公式等；

８）　试验结论。

数控系统的产品试验可参照 ＧＢ／Ｔ２６２２０—２０１０、ＧＢ／Ｔ２９４８２．１—２０１３及 ＧＢ／Ｔ２９７７１．１—２０１３

规定。

犃．６　技术文件

技术文件按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第１７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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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功能安全说明

犅．１　概述

机床的设计和功能方面可能存有潜在的风险。因此，当进行机床设计时应进行风险评估，采取降低

风险的措施，消除危险和充分减小风险，使剩余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程度。

功能安全是与机床及其控制系统有关的整体安全的组成部分，它取决于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安

全相关系统功能的正确执行，也与其他技术安全相关系统和外部风险减少设施功能的正确执行有关。

功能安全基于风险评估，是机床整体安全的组成部分，涉及控制系统有关安全部件（含软件）的设计

和集成，与安全回路、安全功能密切相关。

犅．２　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是对由机床引起的有关风险进行识别和分析的一系列逻辑步骤，通过采取适当的保护措

施尽可能消除危险和充分减小风险。风险评估包括：

ａ）　风险分析（确定机床的各种限制、识别危险）。

ｂ）　风险评估（风险评估、风险减小），是一个迭代过程，首先确定是否有必要降低风险，如果需要进

一步降低风险，需选择合适的保护措施。依据风险要素，例如伤害的严重度（用Ｓ表示），暴露

于风险的频率和时间（Ｆ）及避免风险的可能性（Ｐ）进行风险评估，确定性能等级（ＰＬ）或安全完

整性等级（ＳＩＬ）。风险评估参见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０１２。

犅．３　安全功能

安全功能与具体机床有关，通常包括（但不限于）：

ａ）　停止（含可控停止或不可控停止）；

ｂ）　急停；

ｃ）　防止意外起动；

ｄ）　联锁；

ｅ）　速度限制；

ｆ）　限位等。

犅．４　机床安全相关控制系统设计方法

机床安全相关控制系统设计通常采用ＧＢ２８５２６—２０１２及ＧＢ／Ｔ１６８５５．１—２０１８提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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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保护器件的动作电流

犆．１　概述

用自动切断电源作保护的保护器件，应根据控制电路的保护要求，选用熔断器、断路器和剩余电流

保护器中的一种或二种保护器件作自动切断电源保护的保护器件。

保护器件的动作电流按小于或等于５ｓ动作时间选择。

犆．２　熔断器熔断体门限

熔断器熔断体门限参见ＧＢ／Ｔ１３５３９．１—２０１５中５．６．３的规定，通用熔断体标记为“ｇＧ”，电动机专

用熔断体标记为“ｇＭ”。

“ｇＧ”和“ｇＭ”熔断体的门限值见表Ｃ．１。

表犆．１　“犵犌”和“犵犕”熔断体规定弧前时间的门限值 单位为安培

１ ２ ３ ４ ５

犐ｎ 用于“ｇＧ”

犐ｃｈ用于“ｇＭ”
犐ｍｉｎ（１０ｓ） 犐ｍａｘ（５ｓ） 犐ｍｉｎ（０．１ｓ） 犐ｍａｘ（０．１ｓ）

１６

２０

２５

３３

４２

５２

６５

８５

１１０

８５

１１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２６０

３２

４０

５０

６３

８０

７５

９５

１２５

１６０

２１５

１５０

１９０

２５０

３２０

４２５

２００

２６０

３５０

４５０

６１０

３５０

４５０

６１０

８２０

１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５

１６０

２００

２５０

２９０

３５５

４６０

６１０

７５０

５８０

７１５

９５０

１２５０

１６５０

８２０

１１００

１４５０

１９１０

２５９０

１４５０

１９１０

２５９０

３４２０

４５００

３１５

４００

５００

６３０

８００

１０５０

１４２０

１７８０

２２００

３０６０

２２００

２８４０

３８００

５１００

７０００

３４２０

４５００

６０００

８０６０

１０６００

６０００

８０６０

１０６００

１４１４０

１９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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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３　断路器熔瞬时脱扣电流

断路器熔瞬时脱扣电流参见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２—２００８中８．３．３．４，瞬时脱扣电流一般为断路器整定电

流的１０倍。

注：１０倍即１０犐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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